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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
关于 2019 年第二批调整区级行政权力

事项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，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调整

情况和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19〕6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一批省级行政

许可等事项的通知》（鲁政发〔2018〕35号）、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

于 2019年第一批调整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（威政字〔2019〕

2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进行调整：取消区级行

政权力事项 2 项，承接上级决定下放管理层级或委托实施行政权

力事项 3项。现将相关目录予以公布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，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 5 个工作日

内，将修订后的区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行政权力清单在环翠区

政府网站公开，并对事项衔接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导。

二、区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做好衔接工作，编制更新行政

许可事项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，及时做好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事

项和山东政务服务网（威海市环翠区）公示事项调整工作。对由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承接的事项，要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、谁主管

谁监管”的原则，科学确定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与承担监管职能部

门的职责定位，厘清权责关系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要严格依法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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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、依法审批，不断完善行政审批与监管协调联动工作机制，切

实提高审批服务标准化、便利化水平；承担监管职能的部门要全

方位做好监管工作，突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

绝不允许推卸责任、绝不允许出现监管空白。

附件：1.取消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表

2.承接上级决定下放管理层级或委托实施行政权力

事项表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

2019年5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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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取消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表

序

号
部门 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

1

区行政

审批服

务局

行政

许可
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取消

2

区行政

审批服

务局

行政

许可

公司（企业）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

名称预先核准

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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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承接上级决定下放管理层级或委托实施
行政权力事项表

序

号
原实施
部门

类别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承接机关 备注

1 省卫生

健康委
行政许可

护士执业注
册

区行政审
批服务局

并入“护士执业
注册及延续注
册”

2 市市场

监管局

行政许可

（市委托）
计量标准器
具核准
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
并入“计量标准
器具核准”（含
市委托）

3 市市场

监管局

行政许可

（市委托）
专项计量授
权

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

并入“专项计量
授权”（含市委
托）


